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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018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

2018

年第一次

H

股类别股东大会及

2018

年

第一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2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5号中国光大中心A座三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25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5,209,737,478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25,394,941,879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9,814,795,59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67.0800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8.3813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8.6987

2、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394,941,87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

数的比例（%）

63.7896

3、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814,794,59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H股股份

总数的比例（%）

77.4115

（四）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不包括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及其所持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

2、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1,580,000

3、 出席会议的优先股股东所持有优先股份数占公司发行该类优先股

股份总数的比例（%）

83.8600

（五）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

股东大会及2018年第一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2018年第

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的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

次股东大会由本行董事会召集。 张金良董事为本次会议主席。

（六）本行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本行在任董事14人，出席7人，高云龙、马腾、李杰、章树德、李华强、赵威、冯仑董事因其他公务未

能亲自出席；

2、本行在任监事9人，出席4人，殷连臣、俞二牛、吴高连、王喆、孙新红监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

席；

3、本行董事会秘书李嘉焱先生出席本次会议；本行部分高管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李晓鹏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A股 25,394,266,379 99.9973 675,500 0.0027 0 0.0000

H股 9,775,520,520 99.5998 39,275,079 0.4002 0 0.0000

普通股

合计：

35,169,786,899 99.8865 39,950,579 0.1135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师永彦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94,908,979 99.9999 32,900 0.0001 0 0.0000

H股 9,795,478,920 99.8032 19,316,679 0.1968 0 0.0000

普通股

合计：

35,190,387,899 99.9450 19,349,579 0.055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选举何海滨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执行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94,266,379 99.9973 675,500 0.0027 0 0.0000

H股 9,771,116,520 99.5550 43,679,079 0.4450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35,165,382,899 99.8740 44,354,579 0.126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重新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

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94,908,979 99.9999 32,900 0.0001 0 0.0000

H股 9,763,853,581 99.4810 50,942,018 0.5190 0 0.0000

普通股合

计：

35,158,762,560 99.8552 50,974,918 0.1448 0 0.0000

（二）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重新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394,908,979 99.9999 32,900 0.0001 0 0.0000

（三）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重新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H股 9,763,852,581 99.4810 50,942,018 0.5190 0 0.000000

（四）2018年第一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重新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境内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优先股 251,580,000 100 0 0 0 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

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

数

比例

（%）

1

关于选举李晓

鹏先生为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2,004,674,141 99.9663 675,500 0.0337 0 0.0000

2

关于选举师永

彦先生为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2,005,316,741 99.9984 32,900 0.0016 0 0.0000

3

关于选举何海

滨先生为中国

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非执

行董事的议案

2,004,674,141 99.9663 675,500 0.0337 0 0.0000

4

关于重新授权

董事会办理本

次境内非公开

发行优先股相

关事宜的议案

2,005,316,741 99.9984 32,900 0.0016 0 0.000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2018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4、2018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1、2018年第一次H股类别

股东大会议案1及2018年第一次优先股类别股东大会议案1为特别决议案， 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

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五、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律师：余永强、郭昕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表决程序等事宜符合《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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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8年2月28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8年2月28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14

名，实际出席董事14名，其中，高云龙董事、马腾董事、李杰董事、章树德董事、冯仑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

不能亲自出席，分别委托蔡允革董事、张金良董事、赵威董事、徐洪才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

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张金良董事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李晓鹏先生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李晓鹏先生担任本行董事长的任职资格尚需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中国银监会” ）核

准，其任职自中国银监会核准之日起生效。

二、《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测算，本行2018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为人民币34.35亿元，详情将在股东大会会议文件中披露。

该项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风险偏好重检及2018年风险偏好设定建议〉 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14票，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本行在评估2017年风险偏好执行情况的基础上，依据2018年业务计划、财务预算、资本规划等，制

定了2018年风险偏好。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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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行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第七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于2018年2月13日以书面

形式发出会议通知，并于2018年2月28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9名，实

际出席9名，其中，俞二牛外部监事、王喆外部监事、孙新红监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分别书面委托

吴高连外部监事、姜鸥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李炘监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9票，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8年3月1日

证券代码：

002002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

2018-013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2月13日在《中国

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刊登了

《关于召开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2018年2月24日刊登

了《关于召开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本次会议的召

开情况如下：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8年2月28日（星期三）下午。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至2018年2月28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

年2月28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8年2月27日下午3:00至2018年2月28日下午

3:00。

（二）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广州圆路1号广州圆大厦32楼会议室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董事长周奕丰先生

（六）会议出席情况：

1、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计2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35,914,025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8193%。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10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233,930,05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7.742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5人， 代表股份1,983,967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768%。

2、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持股5%以下的投资者）22人，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8,216,74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317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并投票的中小投资者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6,232,

77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41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15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1,983,967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0.0768%。

3、公司7名董事、3名监事和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会议，北京金诚同达律

师事务所赵力峰律师、 吴涵律师对此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 会议的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七）其他

根据《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的相关规定，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

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应当单独计票。 因此，本次股东大

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单独计票。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 本次会议无

否决和修改议案的情况，表决结果如下：

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其参股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结果：

同意1,234,983,704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247%；反

对930,321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753%；弃权0股。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结果：

同意7,286,42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8.6777%； 反对

930,321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1.3223%；弃权0股。

本议案获得所有参与表决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赵力峰律师、吴涵律师对大会进行见证，并发表

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

及会议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

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法律意见书全文于本公告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上。

四、备查文件

1、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八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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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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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中远海能 公告编号：临

2018-012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兹提述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能” 、“本公司” 或“公

司” ）日期为2018年2月26日的《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八年第二次董事

会会议决议公告》，有关公司董事会批准公司作为意向投资人，以不超过根据挂牌方提供

的资产评估报告披露的评估值计算的51%股比对应的39,655.0896万元报价， 按照增资人

（大连中石油海运有限公司）披露的条件（包括后续增资等）进场申报对大连中石油海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连海运公司” ）增资意向，完成本次增资交易操作，并授权公司管

理层签署本次增资过程中的各项协议及文件。

于2018年2月28日，经大连海运公司确认，本公司被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确定为本项

目最终投资人。

截至本公告日，本公司已与大连海运公司及增资人原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

公司）就《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达成一致，本公司也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就

以大连海运公司为平台进一步拓展和加深未来业务发展达成共识， 并将签署 《〈增资协

议〉之补充协议》。《增资协议》及《〈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将在5个工作日以内签署，现

将两份协议的主要内容披露如下。

一、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为进一步加强和扩大与中石油集团在油品运输领域的合作，整合与其旗下成品油海运

业务资源，本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控股大连海运公司51%股权。

（二）对外投资事项审议情况

大连海运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通过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开征集意向投资人，信

息披露期满日期为2018年2月27日，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51%， 拟新增注册资本5,

204.08万人民币。

本公司于2018�年2月26日召开的2018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中石

油大连海运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

于2018年2月28日，经增资人大连中石油海运有限公司确认，本公司被上海联合产权

交易所确定为本项目最终投资人。 本公司已与增资人（大连中石油海运有限公司）及增资

人原股东（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就《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达成一致，本公司也

与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就以大连中石油海运有限公司为平台进一步拓展和加深

未来业务发展达成共识，并将签署《〈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三）其他事项说明

该事项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该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二、合资方基本情况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安德路16号

法定代表人：王宜林

注册资本：1830.21亿元

主营业务：原油及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原油及石油产品的炼制，基本及衍

生化工产品、其他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炼油产品的销售以及贸易业务；天然气、原油和

成品油的输送及天然气的销售。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发行的美国存托证券、H�股及A�股分别在纽约证券交

易所、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A股股票

代码为“601857” 。

三、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1、大连海运公司

名称：大连中石油海运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体坛路22号诺德大厦50层

法定代表人：李俊海

成立日期：1995-04-06

注册资本：5000.000000�万人民币

实收资本：5000.000000�万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所属行业：水上运输业

经济类型：国有控股企业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91210213242381504B7F

经营规模：国际货运揽货、定舱、结算运杂费；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成品油船运输；客

货运输代理；船舶代理。 （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须相关部门批准后进行经营活动）***（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

于增资前，大连海运公司的股东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出资金额

(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5000.00 100%

合计 5000.00 100%

2、权属状况说明：

大连中石油海运有限公司是依法设立的企业法人，股权明晰、业务明确，具有持续经营

能力，公司治理机制健全，合法合规经营。

3、大连海运公司最近三年及最近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近三年企业年度审计报告

项目 \�年

度

2016 2015 2014

资产总额 74101.946379�万人民币 74329.137108�万人民币

75591.429265�万人民

币

负债总额 26633.260485�万人民币 21461.097199�万人民币

38164.712859�万人民

币

所有者权

益

47468.685894�万人民币 52868.039909�万人民币

37426.716406�万人民

币

营业收入 171806.442376�万人民币 193115.581209�万人民币

206494.643961�万人民

币

利润总额 -240.972549�万人民币 22803.250526�万人民币 7048.458021�万人民币

净利润 -311.268469�万人民币 16967.457755�万人民币 5125.835641�万人民币

审计机构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辽宁分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大连分所

最近一期财务数据

报表日期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净利润

2017-10

-31

109732.6200

00�万人民币

71023.6500

00�万人民

币

38708.9700

00�万人民

币

131992.8900

00�万人民币

8139.7800

00�万人民

币

5996.0900

00�万人民

币

（上述财务信息摘自大连海运公司的公开挂牌资料）

4、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就大连中石油海运有限公司进行挂牌增资事宜，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中

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进行了评估。 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最终以

收益法的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在评估基准日2017年4月30日，大连中石油海运有限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价值为38,096.03万元， 较股东全部权益账面价值32,574.66万元，

评估增值5,521.37万元，增值率16.95%。

四、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大连中石油海运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

（一）增资款、增资期限及后续安排

1、合资公司的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人民币增加至10204.08万元人民币。

2、出资人各方出资及出资期限

（1）乙方作为原股东，持股比例为49%。

（2）丙方以现金形式出资39655.0896万元，其中，5204.08万元进入注册资本（增资价

格为7.62元/注册资本），占增资后公司股权的51%；34451.0096万元计入资本公积，由增资

完成后的全体公司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共享。

（3）本次增资后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人民币

序号 姓名 出资额 认缴的注册资本 资本公积金 股比

1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

- 5000 - 49%

2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

份有限公司

39655.0896 5204.08 34451.0096 51%

合计 10204.08 34451.0096 100%

3、乙方、丙方同意在本次增资完成（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准）后2个月内以同一增资价格

对甲方进行同比例增资，合计投资资金不低于2.4亿元。

（二）丙方的陈述与保证

1、承诺成为新股东后，持股锁定期不少于36个自然月；

2、同意甲方的债权债务由增资完成后的甲方继续承继；

3、认可《中国石油大连海运公司合资合作项目员工安置方案》内容，并同意甲方按该

方案执行。

五、《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签约方：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油” ）与中远海运能源运输

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远海运能源” ）。

（一）合资原则和经营宗旨

合资原则：双方本着“创新开放、资源共享、优势互补、科学发展” 的原则，以大连海运

公司为主体，合资成立“中远海运石油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双方股东

将以科学的管理理念和先进的经营方针，共同推进合资公司在石油产品及其他资源运输业

务的集约化经营与多元化发展。

经营宗旨：依托中国石油资源优势和中远海运能源专业技术和管理优势，充分保障中

国石油海上油品业务统一高效运行， 实现石油产品及其他资源海上运输业务的市场化、专

业化、国际化发展。 努力打造资质完备、专业运输能力较强的海上物流平台。

（二）合资主要内容

1、合资公司业务范围及资源保障

合资公司经营期限延长为永久存续。合资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核准的项目

为准。

在资源保障方面，双方股东对合资公司发展给予全力支持；

中国石油股东方为合资公司提供海上成品油、原油、燃料油、化工品、LNG以及其他下

海资源运输的优先承运权。

中远海运能源股东方为合资公司提供航运管理、技术服务、内外贸商务平台服务与共

享等相关支持与保障。

双方股东积极支持合资公司根据实际需求拓展业务空间，积极推进合资公司运力结构

优化，并在资产投资及股权投资方面予以支持。

2、业务运行管理

中国石油直属炼厂下海成品油运输组织按照现有模式运行，货物交接及运费结算等相

关业务沿用现行方式实施。

随着合资公司业务拓展，条件具备后可开展出口成品油、燃料油及其他下海资源运输。

合资公司建立符合市场规律、航运企业运营管理要求的管理体系及运营方式，通过专

业化、规范化、国际化、市场化、集约化管理，不断提升合资公司运营效率、管理水平和创效

空间。

3、价格机制

本着公开、透明、市场化的原则，货主方与承运方建立价格协商机制。

4、合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完善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等公司治理结构。

六、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摘牌及增资完成后，大连海运公司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纳入本公司合并报

表范围，截至目前，不存在本公司为该公司提供担保、委托其理财或该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

等情况。

2、本公司将继续与中石油协商后续以大连海运公司为平台，整合华海石油运销有限公

司股权、华洋海运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事宜。

3、本公司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控股大连海运公司及后续的进一步深化合作，有利于本公

司实现与大货主业务合作领域和合作规模的不断延伸和增长；有利于本公司战略性进入内

贸成品油运输市场，与中石油形成能源运输领域的战略合作，有利于快速确立公司在国内

成品油海运业务领域的优势地位；通过双方合作，打造国内成品油运输旗舰，达到引领行业

标准、提高准入门槛、提升竞争优势的目标。

4、根据本公司内部测算，投资项目各项指标符合经济性评价的要求，项目可行。

5、本公司对有关项目风险进行了评估，根据风险应对准则，如已提出的风险控制措施

得到有效执行和落实，本项目风险总体上基本可以控制在公司可接受的范围内。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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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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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8年2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上海市浦东新区南六公路818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B股） 1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7,748,753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32,493,524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B股) 5,255,22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42.8526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1.2177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1.634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是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4人，逐一说明未出席董事及其理由；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逐一说明未出席监事及其理由；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选举陈闪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2,326,518 99.8740 167,006 0.1260 0 0.0000

B股 5,255,2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37,581,747 99.8788 167,006 0.1212 0 0.0000

2、议案名称：选举张莉女士为第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2,472,818 99.9844 20,706 0.0156 0 0.0000

B股 5,255,2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37,728,047 99.9850 20,706 0.0150 0 0.0000

3、议案名称：

审议结果：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2,472,818 99.9844 20,706 0.0156 0 0.0000

B股 5,255,2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37,728,047 99.9850 20,706 0.0150 0 0.0000

4、议案名称：选举张建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2,472,818 99.9844 20,706 0.0156 0 0.0000

B股 5,255,2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37,728,047 99.9850 20,706 0.0150 0 0.0000

5、议案名称：选举刘堃华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2,472,818 99.9844 20,706 0.0156 0 0.0000

B股 5,255,2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37,728,047 99.9850 20,706 0.0150 0 0.0000

6、议案名称：选举王进先生为第九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2,472,818 99.9844 20,706 0.0156 0 0.0000

B股 5,255,2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37,728,047 99.9850 20,706 0.0150 0 0.0000

7、议案名称：选举颜奕鸣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2,472,818 99.9844 20,706 0.0156 0 0.0000

B股 5,255,2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37,728,047 99.9850 20,706 0.0150 0 0.0000

8、议案名称：选举边庆华先生为第九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2,472,818 99.9844 20,706 0.0156 0 0.0000

B股 5,255,2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37,728,047 99.9850 20,706 0.0150 0 0.0000

9、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

A股 132,472,818 99.9844 20,706 0.0156 0 0.0000

B股 5,255,22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137,728,047 99.9850 20,706 0.0150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01

1、 选举陈闪先生

为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5,710,

695

97.1587

167,

006

2.8413 0 0.0000

1.02

2、 选举张莉女士

为第九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5,856,

995

99.6477 20,706 0.3523 0 0.0000

1.03

3、 选举卓星煜先

生为第九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

5,856,

995

99.6477 20,706 0.3523 0 0.0000

1.04

4、 选举张建军先

生为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5,856,

995

99.6477 20,706 0.3523 0 0.0000

1.05

5、 选举刘堃华先

生为第九届董事

会非独立董事

5,856,

995

99.6477 20,706 0.3523 0 0.0000

1.06

6、 选举王进先生

为第九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

5,856,

995

99.6477 20,706 0.3523 0 0.0000

2.01

1、 选举颜奕鸣先

生为第九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5,856,

995

99.6477 20,706 0.3523 0 0.0000

2.02

2、 选举边庆华先

生为第九届监事

会非职工代表监

事

5,856,

995

99.6477 20,706 0.3523 0 0.0000

3.0

关于聘请审计机

构的议案

5,856,

995

99.6477 20,706 0.3523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沫、乐艾芸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表决结果以及形成的会议决

议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

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3月1日

证券代码：

600818

股票简称：中路股份 编号：临

2018-025

900915

中路

B

股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一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通知方式：公司全体董事共同推举陈闪董事召集本次董事会。

（三）召开时间：2018年2月28日上午；

地点：公司会议室；

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四）应出席董事：6人，实际出席董事：6人。

（五）主持：陈闪董事；

列席：监事：颜奕鸣、边庆华、刘应勇；高管：袁志坚、孙云芳、陈海明。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选举陈闪先生任公司董事长。

表决结果：同意：6� � � � � � � � �反对： 0� � � � � �弃权：0

2、关于选举审计委员会的议案：选举张莉、卓星煜、陈闪为本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张莉女士为

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同意：6� � � � � � � � � �反对：0� � � � � � �弃权：0

3、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根据董事长的提名，续聘陈闪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续聘

袁志坚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

表决结果：同意：6� � � � � � � � � �反对：0� � � � � � �弃权：0

4、关于聘任公司经营层的议案：根据陈闪总经理的提名，续聘孙云芳女士、陈海明先生为公司副总

经理。 续聘孙云芳女士为公司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

表决结果：同意：6� � � � � � � � �反对： 0� � � � � �弃权：0

上述人员任期同公司第九届董事会任期。

三、报备文件

1、公司九届一次董事会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一八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818

股票简称：中路股份 编号：临

2017-026

900915

中路

B

股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九届一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和《监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通知方式：公司全体监事共同推举颜奕鸣监事召集本次监事会；

（三）召开时间：2018年2月28日上午；

地点：公司会议室；

方式：现场表决方式。

（四）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

（五）主持：颜奕鸣监事；

列席：董事会秘书：袁志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选举颜奕鸣先生任公司监事会主席。

同意：3票 弃权：0票 反对：0票

任期同公司第九届监事会任期。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八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600818

股票简称：中路股份 编号：临

2018-027

900915

中路

B

股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第一大股东持有部分无限售流通股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第一大股东上海中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称中路集团）的通知，中路集团于近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和证券公司

营业部办理了股份质押手续。

一、公司股份质押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1.出质人：中路集团

质权人：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质押时间：2018年2月8日-14日

质押股份数量：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590万股，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330万股，申万宏源证券有

限公司450万股，爱建证券有限公司5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4.43%；

2.质押股份为无限售流通股，质押期限自质押日至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之日止；

3. 截止本公告日， 中路集团目前持有公司无限售流通股131,530,734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0.92%，本次质押后累计质押股份数量为123,960,734股，占其持股总数比例为94.25%、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38.56%。

（二）控股股东的质押情况

1.中路集团本次股份质押用于补充质押。中路集团资信状况良好，具有充裕的流动性资产，具备相应

的资金偿还能力，由此产生的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之内。

2.如果因强制平仓导致股权变动或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公司将按《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

相关规定持续披露最新进展情况。

二、备查文件

股份质押登记证明；

特此公告

中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一日

证券代码：

002622

证券简称：融钰集团 公告编号：

2018-039

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孙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没

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延伸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产业链，完

善产业布局，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

公司拟对外投资成立合资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融钰科

技有限公司拟与宁波融圣拓信息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共同合作设立

天津融钰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金为1,000万元。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2018年2月13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

现公司接到全资子公司北京融钰科技有限公司的通知，天津融钰互动

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已办理完成工商登记手续，取得了天津市自由贸易试验

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新发的《营业执照》。 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20118MA06AAML6H

名称：天津融钰互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天津自贸试验区 （中心商务区） 新华路3678号宝风大厦12层

H1201-17

法定代表人：李善东

注册资本：壹仟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年02月23日

营业期限：2018年02月23日至2048年02月22日

经营范围：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软硬件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

广告设计、制作、代理、发布；电脑图文设计；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会议

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调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融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八日


